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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XBFY 0004S-2026

前 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按照C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公的要求，依折国家相关标谁 结合企业生产实际编写本企业

标准，作为组织生产和质量控制的依据

本标准由新疆西部蜂业有限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新疆西部蜂业有限公司、昌吉州检验检测中心起草；

本标准起草人：何琴、马鹏飞、马小春，张小娟，蔡冬梅，周颖，刘鹏；

本标准批准人：何琴；

本标准于2026年04月26日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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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干制品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果干制品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贮存、保质期等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外购以干制红枣(无核干制红枣、枣片、枣条、枣圈)、葡萄干、无花果干、红枸杞、

黑果枸杞干、杏干、树上干杏、蓝莓干、西梅干、新梅干、酸梅干、黑加仑干、桑椹干、小西红柿干、沙

棘果干、哈密瓜干、乌梅干、苹果干、山楂干、杏肉、甜瓜干、海棠果干、桃干、黄桃干、水蜜桃干、蔓

越莓干、草莓干、芒果干、香蕉干、香梨干、半边梅干、猕猴桃干、桂圆干、雪梨干、番茄干、榴莲干、

火龙果干、菠萝干、菠萝蜜干、柠檬干、梨干、车厘子干、杨桃片、芭蕉片、椰枣干、红提干、木瓜干、

杨梅干、李子干、樱桃干、荔枝干、柿干、柠檬干、圣女果干等水果干为原料，经拆包、筛选/精选、
包装(或真空包装)等工艺制成的开袋即食的水果干制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文件必木前少的条款。1,注中期的川用文件，仅该日
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方的修改实：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总则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GB 2763.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2.4-滴丁酸钠盐等112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5009.3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GB 4806.7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复合材料及制品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2023年)第70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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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要求

3.1原辅料要求及生产过程卫生规范
3.1.1各种原辅料应符合相应标准和有关规定。

3.1.2新鲜红枣或干制红枣(无核干制红枣、枣片、枣条、枣圈)、葡萄干、无花果干、红枸杞、黑

果 枸杞干、杏干、树上干杏、蓝莓干、西梅干、新梅干、酸梅干、黑加仑干、桑椹干、小西红柿干、沙

棘果干、哈密瓜干、乌梅干、苹果干、山楂干、杏肉、甜瓜干、海棠果干、桃干、黄桃干、水 蜜桃干

、蔓越莓干、草莓干、芒果干、香蕉干、香梨干、半边梅干、猕猴桃干、桂圆干、雪梨干、番茄干、榴

莲干、火龙果干、菠萝干、菠萝蜜干、柠檬干、梨十、生厘右限杨桃片、芭蕉片、椰枣干、红提干

、木瓜干、杨梅干、李子干、樱桃干、荔校干、圣女果午等水果干制品无病害、无虫蛀、无杂质、

无霉变、大小均匀，均符合GB 2761、GB 2762、52763的规定

3.1.3生产用水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

3.1.4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卫生要求应符合GB 14881的规定。

3.2感官要求
3.2.1灰枣感官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灰枣感官要求
质量等级 果形和果实大小 品质 损伤和缺陷

外观 检验
方法

果形饱满，具有本品种应有的特 肉质肥厚，具有本品无霉变果、浆头果不超
特 级(六 星)征，果实大小均匀，千克果粒数 种应有的色泽，身过2不成熟果不超过
★★★★★★ <210颗；横径≥2.2cm纵径>3.干，杂质不超过0.5%2病虫果，破头果两 项

2cm 不超过1.5%
果形饱满，具有本品种应有的特肉质肥厚，具有本品无霉变果、浆头果不超

级(五星)征，果实大小均匀，千克果粒数种应有的色泽，身过2不成熟果不超过
★★★ 210～240颗；横径≥2cm 干，杂质不超过0.5%2病虫果，破头果两 项

不超过1.5%
果形饱满，具有本品种应有的特 肉质肥厚，具有本品无霉变果、浆头果不超无虫蛀、无

眼 观、

二级(四星)、征，果实大小均匀，千克果粒数 种应有的色泽，身过2不成熟果不超过霉变、无
鼻嗅、

★★ 241～280颗；横径≥1.6cm 干，杂质不超过0.5%2病虫果，破头果两 项异味
口品尝

不超过2.5%
三 级(三 星 )果形良好，具有本品种应有的特 肉质肥厚，具有本品无霉变果、浆头果不超
★★★ 征，果实大小均匀，千克果粒数 种应有的色泽，身干过2.5不成熟果不超

281～400颗；横径≥1.5cm 过2.5两项不超过3%

3.2.2骏枣感官要求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骏枣感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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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等级 果形和果实大小 品质 损伤和缺陷
外观 检验
方法

果形饱满，具有本品种应肉质肥厚，具有无霉变果、浆头果不超
特级(六星)★★★★★有的特征，果实大小均力本品 种应有的过2不成熟果不超过
★ ,千克果粒数<70颗；纵色泽，身干，杂2病虫果，破头果两

径≥5cm 质不超过0.5% 项不超过1.5%
果形饱满，具有本品种应肉质肥厚，具有

级(五星)★★★★★
无霉变果、浆头果不超

有的 本品 种应有的过2不成熟果不超过
特征，果实大小均匀，千色泽，身 干，杂2病虫果，破头果两
克果粒 数 70～8 0质不超过0.5% 项不超过1.5%
颗；纵径≥ 4.7～
5.0cm
果形饱满，具有本品种应肉质肥厚，具有

二级(四星)★★★★
无霉变果、浆头果不超 无 虫

有的特征，果实大小均匀本品 种应有的过2不成熟果不超过 蛀、无
眼 观、

,千克果粒 数81～100颗色泽，身干，杂2病虫果，破头果两霉变、
鼻 嗅、

;纵径4.2~ 质不超过0.5% 项不超过2.5% 无异口品尝

4.7cm 味

果形良好，具有本品种应肉质肥厚，具有无霉变果、浆头果不超
三级(三星)★★★ 有的特 征，果实大小均本品 种应有的过2,56, 不成熟果不超

匀，千克果粒 数101色泽，身 王，杂过2.5病虫果，破头
～14 0颗； 横 径质不超过0.5??两项不超过3%

3.6～4.2cm
3.2.3无核干制红枣、枣片、枣条、枣圈、其他水巢制品感官要求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感官要求象，

要 求
项目

无核干制红枣、枣片、枣条、枣圈
检验方法

其他水果干制品

外观 无霉变、无虫蛀 完整，无病虫果，无霉变，无
虫蛀

气味、滋味
具有本品固有的气味、无异味

眼观、鼻嗅、口品
色泽 具有该品种应有的色泽，均匀一致 尝

组织形态 形态饱满、组织紧密、质地柔软有韧性

杂质 无肉眼可见的外来杂质

3.3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理化皆标

项 目 指标
水果干制品 组合水果干制品

水分/(g/100g) ≤ 25 30

铅(以Pb计)/(mg/kg) ≤ 0.49

二氧化硫残留量/(g/kg)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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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
应符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0号(2023)《定量创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检验按JJF 1070规定的方法测定。

4 检验规则
4.1组批

真菌毒素限量 应符合GB 2761的规定

展青霉素，(Hg/kg) ≤ 50(仅限苹果和山楂干制品)

其他污染物限量 应符合GB 2762的规定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应符合GB 2763的规定

3.4致病菌限量
致病菌限量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5致病菌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及限量(若非指定，均以/25g表示) 检验方法

n C m M

沙门氏菌 5 0 0 一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 5 1 100CFU/g 1000 CFU/g GB 4789.10

同一批次原料、同一工艺配方、同一生产线、同一生产日期生产的产品为一个批次。

4.2抽样

每批随机抽取样品一定数量(满足检验需求)样品，分成两份，一份检验，一份备查。

4.3出厂检验
4.3.1产品出厂检验：每批产品出厂前，应按本杉准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4.3.2出厂检验项目：感官要求、水分、净含量。

4.4型式检验
4.4.1在正常生产中，每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仁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鉴定时；
b) 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c) 当原料、工艺有较大变动，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差异较大时；

e) 国家执法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4.4.2型式检验应为第3章3.2-3.5的所有项目。

4.5 判定规则
检验结果均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判该批产品为合格品，检验结果中，若有一项指标或一项以上不 合

格，则使用备查样品进行复检，复检结果仍有一项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致病菌限量不合格 不得

复检。
5 标签、包装、运输、贮存、保质期

5.1标签
标签应符合GB 7718、GB 28050和国家相关规定的要求。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

定。

5.2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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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包装食品包装塑料袋应符合GB 4806.12的规定。纸袋应符合GB 4806.8的规定。塑料盒应符合GB

4806.7的规定。外包装瓦楞纸箱应符合GB/T 6513的规定。规格为100g/袋、200g/袋、300g/袋、

400g/袋、500 g/袋，也可根据市场需要设置其他包装规格。外包装完整、牢固、底部应封牢，箱外
捆扎牢固。

5.3运输
运输过程中严禁日晒、雨淋、防压，运输工具必须清洁，得与有毒有污染物品混装混运。

5.4贮存
在常温避光处贮存。贮存场所防晒、防雨、防潮、下防重压、防虫、防鼠。避免与有毒、有害、有污染

的物品混放，离墙、离地距离≥20CM,分批分类摆放。

5.5保质期
在符合本标签贮存条件及包装完好的情况下，保质期按照标签标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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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企业自我承诺

本食品生产企业承诺：

本次备案的企业标准为：水果干制品(Q/XBFY 0004S-2026)。

一、备案提交的材料均真实、有效、完整。如有不实、不符合相关

规定之处，本企业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二、备案的企业标准内容符合《食品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食品

安全标准的规定，严于说明(企业标准中铅限量为≤0.49mg/kg,严于

GB2762-2025中水果干类≤0.5mg/kg的规定)。本企业对提交备案标准

的 合法性、食品安全指标是否严于食品安全标准负责。

三、本企业对备案的企业标准实施动态管理。企业标准存在违反相

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适用的食品安全标准发生变化及其他应当进

行 复查情形的，本企业主动及时对企业标准进行复查，复查后做出继

续有 效或修订或废止等的决定，确保其持续符合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

标准等 规定。对于企业改正后自行废止的备案标准，本企业应在“企

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予以明示。

四、企业标准不涉及商业秘密的内容，同意卫生健康部门依法公开

备案的企业标准文本及企业自我承诺。

法定代表人(签学):何

企业名称(盖章)思

 202年   4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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